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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別行政區  
第七屆中西區區議會轄下  
地區設施及工程委員會  

2024 至 2025 年度  
第五次會議  
會議紀錄  

 
日 期  ：  2024 年 9 月 12 日（星期四）  

 
時 間  ：  上午 10 時正  

 
地 點  ：  香港中環統一碼頭道 38 號海港政府大樓 14 樓區議會會議室  

 
出席者：  
 
主席：  
葉永成議員 ,  SBS, BBS, MH, JP 
 
副主席：  
葉亦楠議員 ,  JP 
 
委員：  
王倩雯博士  
吳然議員  
呂鴻賓議員  
李志恒議員 ,  MH 
邱松慶議員 ,  MH 
金玲議員 ,  MH 
施永泰議員  
胡汶軒議員  
張宗博士  
張嘉恩議員  
陳建強醫生 ,  SBS, BBS, JP 
馮家亮博士  
楊哲安議員  
楊開永議員  
楊學明議員 ,  MH 
趙華娟議員 ,  MH 
劉天正議員  
羅錦輝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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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選委員：  
余學禮先生  
譚雪欣女士  
 
嘉賓名單：    
   
第 3 項    
林健輝先生  屋宇署  高級結構工程師╱地盤監察（B）  
范美女士  香港大學  香港大學物業處助理處長  
   
   
列席者：    
鄧翠筠女士  中西區民政事務處  署理高級行政主任（區議會）╱  

一級行政主任（區議會）  
王嘉熙先生  中西區民政事務處  高級行政主任（地區管理）  
王家俊先生  中西區民政事務處  行政主任（地區管理） 1  
陸珈泯女士  中西區民政事務處  行政主任（地區管理） 2 
李淑嫻女士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總康樂事務經理（香港西）  
羅敏年女士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中西區康樂事務經理  
洪亦雯女士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中西區副康樂事務經理（分區支援）  
陳淑霞女士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圖書館高級館長（中西區）  
利耀軍先生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圖書館館長（大會堂公共圖書館）  

借閱服務  
袁偉奇先生  土木工程拓展署  高級工程師╱ 7（南）  
楊偉誠先生  渠務署  工程師╱港島西 1 
何漢棟先生  路政署  區域工程師╱西區  
   
秘書    
何啟賢先生  中西區民政事務處  行政助理（區議會） 7  
 
 
歡迎  
 

主席表示由於已有足夠法定人數，因此宣布第七屆中西區區議會轄下地

區設施及工程委員會（地工會） 2024 至 2025 年度第五次會議正式開始，並

歡迎各與會者出席。他首先代表地工會歡迎新加入本會的兩位增選委員余學

禮先生和譚雪欣女士，他們的任期將直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主席表示為

識別與會者身份，秘書處職員會檢查進入會議室人士的職員證及索取名片，

入內採訪的傳媒和議員助理另需要登記真實姓名及手機號碼，以作記錄。為

了更有效進行討論，現建議每項討論事項以「四分鐘包問包答」形式進行，

亦請各位出席代表在發言和回應時盡量精簡。主席請委員留意在有需要時作

適當的利益申報。  



 3 

第 1 項：通過 2024 年 7 月 11 日地區設施及工程委員會 2024 至 2025 年度第

四次會議紀錄  
（上午 10 時 01 分）  
 
2.   主席表示秘書處在會前沒有收到委員提出就地工會 2024 至 2025 年度第

四次會議紀錄（擬稿）的修訂建議。由於各委員對有關會議紀錄（擬稿）再

沒有其他修訂建議，主席宣布有關會議紀錄獲得通過。  
 
 
第 2 項：主席報告  
（上午 10 時 02 分）  
 
3.  主席表示沒有事項報告。  
 
 
討論事項  
 
第 3 項：關注正在施工的香港大學蒲飛路校園懷疑出現多項工程違規情況  
（中西區地工會文件第 35/2024 號）  
（上午 10 時 02 分至 10 時 51 分）  
 
4.  主席歡迎屋宇署及香港大學代表出席會議，他先請香港大學代表就蒲飛

路校園發展計劃作出介紹。  
 
5.   香港大學代表表示工程地點位於蒲飛路巴士總站對面，是香港大學本部

校園和百周年校園的延伸。整個發展計劃分三期進行：第一期是經管學院新

教學大樓及多用途體育中心；第二期是教職員和訪客宿舍；第三期是教學和

會議中心。地盤現正進行打樁和平整工程，與地盤位於同一個地段內的三個

香港大學學生宿舍仍然繼續運作。地盤毗鄰明愛莫張瑞勤社區中心和聖嘉祿

學校，以及翰林軒和蒲飛路的其他住宅項目。鑑於傳媒和市民關注到地盤內

出現作業欠妥事項，她想藉是次會議的機會講解校方在地盤內實施的安全檢

查制度，其中在法例層面校方會委派適任技術人員於地盤內進行週期巡查，

若識別到欠妥情況便會在地盤內進行記錄，隨時讓政府部門或其他工程人員

審視。此外，屋宇處地盤監察組和其他相關部門都會在有需要時到地盤巡查。

在工程層面上，港大物業處、港大駐地盤工程監督和港大安全事務處會一同

監察地盤，而顧問團隊由包括建築師、結構工程師、駐地盤工程師和駐地盤

工程監督組成，除了每日進行地盤巡查，亦會每星期進行安全巡查，若發現

有任何特別高危事項便會制定安全調整計劃。另外，顧問團隊、港大物業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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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港大安全事務處每個月也會派員進行安全巡查。在運作模式方面，校方於

工程展開前會針對地盤的需要制定安全計劃，再經由顧問團隊及港大安全事

務處審批，並會按工程進度作出調整，而每日進行的巡查則以確保工地安全

按制定計劃及有關法例規定執行。她補充除了每日都會巡查地盤，在法例層

面亦會每周進行巡查，若識別到欠妥事項便會即時考慮是否構成嚴重安全問

題，若有即時危險便會以最高規格通知承建商，並會發出「不一致及糾正報

告」（下稱「表格 B」）；若沒有即時危險便會發出「現場備忘錄」，提醒

承建商作出糾正。假如在發出「現場備忘錄」後承建商沒有適時處理，監察

人員有需要時亦會發出「表格 B」，甚至把相關情況報告屋宇署。自工程展

開以來，校方一直與社區保持聯絡，例如每季都會發出工程通知，以及通過

網站發放最新資訊，並且會定期或按需要舉行會議簡介工程進度及未來工

程。項目團隊在本年 7 月至 8 月期間與翰林軒、學士臺、聖嘉祿學校、聖母

玫瑰堂、明愛莫張瑞勤社區中心和香港大學賽馬會第二舍堂村等舉行會議，

簡介工程最新進展和聽取意見。她總結地盤內主要發現三項欠妥事項，而校

方一直與承建商跟進有關情況。其中的兩項欠妥事項均涉及斜坡挖掘坡度多

於 30 度的問題，而校方在傳媒報道之前已經發現問題，並且有發出「現場

備忘錄」提醒承建商調整坡度，修正工作亦一直進行，預計可於本年 10 月

內完成。餘下的一項欠妥事項為鑽孔樁施工程序與圖則不一致，校方已經要

求地盤承建商停止有關工序，並已提交經修訂的圖則予屋宇署審批。  
 
6.   有委員指是項工程屬於本區的大型工程，地盤亦接近民居，所以關注工

程安全問題，以及會否對附近民居構成風險。他留意到工程出現多次違規事

件，因此查詢屋宇署就是項工程進行巡查的詳情，以及有否發現問題和如何

處理。他查詢香港大學是否一早知悉問題及為何需時處理，長遠如何避免再

次出現工程違規問題。  
 
7.   屋宇署代表回覆署方在本年 7 月收到市民舉報，指斜坡出現欠妥事項。

署方派員視察後得悉工程團隊已就欠妥事項向承建商發出「表格 B」，並且

要求作出改善和糾正。經署方評估後，發現斜坡的斜度雖然超過圖則規定，

但並未對附近環境和地盤本身的安全構成即時影響。署方亦已巡查附近樓宇

和檢查監察點，均沒有發現不尋常情況。署方理解到香港大學團隊有根據《地

盤監督作業守則》跟進相關的不一致事項，亦知悉居民對事件感到擔心，因

此會加強該地盤的巡查，並且會以突擊形式進行。署方暫時認為香港大學的

機制行之有效，而地盤出現個別不一致事項並非罕見，署方相信相關專業人

士可按機制處理不一致事項並於地盤進行監察，而署方亦會繼續監察地盤及

周邊樓宇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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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香港大學代表回覆校方有制定巡查次數或頻率，並承諾會持守巡查機

制，以及盡量保證工程承建商或顧問團隊的巡查工作更加有效。她指地盤的

監察人員持續增加，由工程展開時只有兩名，至本年年初已增至七名，因此

相信地盤每天的巡查工作可以有效執行。除此之外，很多市民或附近樓宇的

管理處都會不時通知校方他們觀察到的情況，他們的意見可讓校方知悉地盤

對周邊的影響，校方亦會開會討論跟進他們的意見。校方會不斷改善監察工

作，亦會關注地區的需要，繼續做好地盤管理工作。  
 
9.   有委員追問，媒體報道有關問題之前，屋宇署曾否到地盤進行巡查，以

及有否發現問題。  
 
10. 屋宇署代表回覆署方在本年 7 月已發現地盤出現問題，亦知悉香港大學

有根據機制跟進問題，例如向承建商發出「現場備忘錄」。署方亦評估過相

關的不一致事項未有構成即時危險，而由於在地盤出現不一致事項並非罕

見，所以地盤的專業團隊會繼續跟進，如果發現問題嚴重，他們便需要通報

屋宇署。  
 
11. 有委員表示整個地盤範圍甚廣，亦與民居十分接近，因此有不少居民反

映工程對他們影響甚大，他們亦擔心地盤的施工安全。由於屋宇署在收到居

民投訴後才知悉事件，因此質疑香港大學的監察機制成效。他認為事件甚為

嚴重，不是只向承建商發出「現場備忘錄」便可解決。他查詢事件的發生經

過，以及會否檢討監察機制的成效。他建議香港大學應採取適當措施讓居民

重拾信心，並且查詢事件會否影響工程完成日期。  
 
12. 屋宇署代表回覆署方設有通報機制，包括讓專業人士可以指定電郵報告

地盤發生的嚴重事項，而香港大學團隊亦與署方保持溝通。至於地基施工程

序與批準圖則不一致涉及承建商的策劃安排，沒有對地盤或附近樓宇構成明

顯危險，但仍屬不理想。雖然未有嚴重影響安全，但承建商已即時停止相關

工程，香港大學亦要求承建商須依據批准圖則才可繼續開工。香港大學向承

建商發出「現場備忘錄」可以避免事件不了了之，亦可讓承建商或各方面的

適任人員根據紀錄作出跟進。  
 
13. 香港大學代表回覆校方共向承建商發出 40 多次「現場備忘錄」，並強調

承建商和香港大學都有責任監管工程的進行，而承建商並沒有就個別問題長

時間置之不理，然而由於部分問題在不同時間及不同位置重複發生，因此校

方須不時發出「現場備忘錄」提醒承建商。她認為以「現場備忘錄」方式與

承建商保持溝通的機制可行，而承建商亦有相應作出跟進工作及處理問題。

她指承建商並非完全不依據圖則進行工程，只是在個別程序出錯。她補充，



 6 

承建商在本年 6 月委託了新的第二承判商進行鑽孔樁工程，當時校方已經發

現該第二承判商在預備工作期間採取的程序似乎未有依據批准圖則進行，並

已即時作出警告，以及在本年 7 月 2 日發出「現場備忘錄」。她指香港大學

對工程採取嚴密監管，並且與地盤承建商和工程師一直保持緊密溝通。雖然

工程出現欠妥情況，但顧問團隊和香港大學物業處都會盡力監察地盤的進展

和安全。她總結工程共分為三期進行，並預計可於 2025 年後陸續完成。  
 
14. 有委員查詢顧問公司在事件中有何角色、其發出的書面警告是否具阻嚇

力，以及如何發揮監督工程的作用。她期望相關部門可以向市民做好解釋工

作，以釋除他們對安全監督措施成效的疑慮。她表示一直有新聞報道指承建

商保華建業集團有限公司（保華建業）陷入財困，因此查詢該公司有否承辦

政府的其他地盤工程，若有的話政府又會如何處理。她表示若發生拖欠工人

薪金事件將會損害社會民生，因此查詢有關部門會否把事件記錄在案，並且

作為日後委聘承建商時的考慮因素。  
 
15. 屋宇署代表回覆署方知悉公眾十分關注是項工程，署方會加強突擊檢查

地盤的次數。  
 
16. 香港大學代表回覆校方將會繼續做好監察工作和發出「現場備忘錄」，

也會按照《建築物條例》的要求繼續與屋宇署溝通，亦設有機制向屋宇署報

告地盤的情況。校方理解到市民可能會認為承建商屢勸不改，所以校方已即

日主動聯絡附近多個屋苑的管理處，並向市民解說。她認為市民滿意校方的

解說，並且恢復對校方的信心，以及知悉校方一直有進行監察工作和處理問

題。她重申校方將會繼續做好工程和安全方面的監管工作，並會繼續與保華

建業攜手完成是項工程。校方會向保華建業提供援助，又期望保華建業做好

餘下的工程並盡快完成。  
 
17. 有委員表示近期與香港大學有關的新聞皆非正面，尤其是發生了影響民

生的問題，對整個香港社會而言並非福祉。他期望校方可以主動向區議會交

代事件的解決方案，讓委員可以向居民做好解說工作。  
 
18. 屋宇署代表感謝委員的意見，並表示署方會與香港大學保持溝通。  
 
19. 香港大學代表回覆校方將會考慮如何進一步加強與市民溝通和地盤監

管工作。  
 
20. 有委員詢問在現有法例之下是否有機制要求項目經理在發現地盤有異

常情況時必須報告屋宇署或其他政府部門作出跟進。她建議香港大學透過網



 7 

頁對外披露事件詳情，以提高透明度並有助公眾釋疑。她查詢相關政府部門

會否考慮就沒有依據已批准圖則施工的違規行為加強執法。她又詢問如何確

保餘下的糾正工程完全依照法例進行，並且可以解決所有安全問題。  
 
21. 屋宇署代表回覆現時實施的糾正工程正是按照圖則進行，只要依據圖則

的要求施工便不會對地盤的建築物和附近環境造成不良影響。假如任何人士

包括專業人士或註冊承建商因進行工程而導致周邊的建築物受損，或造成危

險或有人受傷，都有機會違反《建築物條例》，而在嚴重偏離圖則的情況下

施工亦有機會違反《建築物條例》。他又表示，假如香港大學團隊發現地盤

施工出現嚴重違規情況將會通報屋宇署，署方會作出跟進。  
 
22. 香港大學代表回覆校方為回應傳媒或市民對事件的關注，已特別更新網

頁並以「問與答」形式提供資料。校方一直就地盤內的工程恆常地進行每日

監視工作，並會即時評估整個地盤內會否出現任何危險情況。  
 
23. 有委員表示在座部分委員是香港大學蒲飛路校園關注組成員，不少翰林

軒和學士臺的居民都曾主動聯絡他們表達對事件的關注，關注組亦有與香港

大學保持溝通，但可惜仍然出現相當多問題。不少居民一直要求本屆區議會

提供協助，所以他希望政府部門或香港大學可以與區議會保持聯絡，並透過

委員把訊息傳遞給市民。  
 
24. 副主席表示是項工程規模龐大並在社區引起關注，所以建議把本議題列

為地工會會議的常設事項，定期邀請香港大學代表出席會議交代工程的最新

進度和安全狀況，並講解有否其他值得關注和需要與居民溝通的情況。  
 
25. 主席表示各委員均贊成把本議題列為地工會會議的常設事項，並宣布地

工會將會每隔一次會議就本議題進行討論。主席表示由於再沒有委員示意發

言，因此宣布結束是項討論。  
 
 
資料事項  
 
第 4 項：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中西區公共圖書館使用概況匯報  
（中西區地工會文件第 34/2024 號）  
（上午 10 時 51 分）  
 
26. 主席表示文件由康文署提交，並請委員備悉有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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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項：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中西區康體設施管理匯報  
（中西區地工會文件第 37/2024 號）  
（上午 10 時 51 分）  
 
27. 主席表示文件由康文署提交，並請委員備悉有關文件。  
 
 
第 6 項：堅尼地城供水系統改善工程（工程計劃第 9200WC 號）的最新進展  
（中西區地工會文件第 36/2024 號）  
（上午 10 時 52 分）  
 
28. 主席表示文件由水務署提交，並請委員備悉有關文件。  
 
 
第 7 項：其他事項  
（上午 10 時 52 分）  
 
29. 主席表示沒有其他事項。  
 
 
第 8 項：下次會議日期  
（上午 10 時 52 分）  
 
30. 主席表示下次會議日期為 2024 年 11 月 14 日，截交文件日期為 2024 年

10 月 30 日。  
 
31. 會議於上午 10 時 52 分結束。  
 
 

會議紀錄於  二零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通過  

主席：   葉永成議員 ,  SBS, BBS, MH, JP 

秘書：   何啟賢先生  

 
中西區區議會秘書處  
二零二四年十一月  


